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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從母姓？

夫妻約定子女姓氏的影響因素調查

彭渰雯、洪綾君（世新大學行政管理系）

�00�年 �月 ��日，我國民法親屬編 10��條有關子女姓氏之規定，有了劃

時代的修正。從原本「子女從父姓」的父權優先條款，修改為父母得以書面約

定方式，自主決定子女從父姓或母姓。不過根據內政部戶政司（�011）的統計，

自新法實施後 �年間，父母雙方約定新生兒從母姓者，僅有 1.��%。那麼，這

1.��%的新生兒父母，為了什麼理由讓子女從母姓？他們與讓子女從父姓者，是

否有些不同的特徵？由於過去國內對於這些在婚姻內約定子女從母姓的「極少數

族群」，僅有少數質化訪談研究，因此本研究透過較大規模的問卷調查，對這個

族群進行基本屬性的瞭解，並與從父姓者交互對照。

本研究問卷係於 �010年 �至 11月間，經由內政部戶政司的協助，從全台

���個戶政事務所直接發給約定子女「從母姓」及「從父姓」的民眾。共計回收

���份問卷，其中從母姓者 ���份，從父姓者 ���份。整體而言，目前婚姻內約

定從母姓者，是以人口變項的影響為主（父親為外國人、母親為原住民、母無兄

弟等），「性別平等」、「姓氏自主」等態度變項為輔。性別意識較高的父母，不

必然在行動上會約定子女從母姓。相對的，擁有易從母姓的人口變項者（如母親

為原住民、母無兄弟），則會以「性別平等」、「公平」等理由，來強化從母姓選

擇的正當性。

關鍵詞：從母姓、子女姓氏、父系主義、性別平等、性別與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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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00�年 �月 ��日，我國民法親屬編 10��條有關子女姓氏之規

定，有了劃時代的修正。從原本「子女從父姓」的父權優先規定，修

改為父母得以書面約定方式，自主決定子女從父姓或母姓。 1 「從

致謝辭：本文為作者執行財團法人婦女新知基金會「單親家庭『姓』解放：民法親屬

編子女姓氏條文之『不利影響』研究」計畫案部分成果所改寫，感謝內政部公益彩券

回饋金對本研究計畫之補助，以及內政部戶政司、全台戶政事務所協助發放問卷。本

項調查的進行要特別感謝財團法人婦女新知基金會前研發部主任趙文瑾負責計畫推動

與行政聯繫；共同主持人陳宜倩、財團法人婦女新知基金會前董事長范雲、計畫研究

助理李曼君、謝莉君參與問卷設計；以及陳昭如、黃長玲、趙文瑾、王品、李立如、

蘇芊玲、王舒芸、曾昭媛等新知董事或同仁，對問卷初稿給予的意見。在本文分析與

撰稿期間，也謝謝助理張詠智、林玟萱、彭翔毅協助統計資料的整理。最後更謝謝兩

位匿名審查人的寶貴建議和編輯的協助，強化了本文的性別分析深度與可讀性。

1 修法前 10��條條文為：
 子女從父姓。但母無兄弟，約定其子女從母姓者，從其約定。

 贅夫之子女從母姓。但約定其子女從父姓者，從其約定。

 �00�年 �月修法後條文為：
 父母於子女出生登記前，應以書面約定子女從父姓或母姓。

 子女經出生登記後，於未成年前，得由父母以書面約定變更為父姓或母姓。

 子女已成年者，經父母之書面同意得變更為父姓或母姓。

 前二項之變更，各以一次為限。

 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且有事實足認子女之姓氏對其有不利之影響時，父母之

一方或子女得請求法院宣告變更子女之姓氏為父姓或母姓：

 一、父母離婚者。

 二、父母之一方或雙方死亡者。

 三、父母之一方或雙方生死不明滿三年者。

 四、父母之一方曾有或現有未盡扶養義務滿二年者。

 不過這次修法仍被婦女團體批為「為德不卒」，主要原因在於其第 �項以「不
利影響」作為變更姓氏的前提，造成成年人與女性單親家庭子女欲改從母姓的

高門檻。在婦女團體及「監護權媽咪」聯盟的努力下，10��條在 �010年 �月
再度修改。自此，成年子女可自主決定姓氏，不需父母同意；向法院申請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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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姓」這個早自 1��0年代呂秀蓮倡導「新女性主義」時就提出抨擊

的課題（陳昭如，�010a），可說是在台灣婦運推動民法修正的過程

中，最艱鉅、纏鬥最久的一項任務。儘管在婚姻中獨尊男方姓氏、財

產與頭銜等傳承的父系主義（patrilinealism）並非台灣或華人地區所

獨有，但是在特別強調傳宗接代的華人社會，只有兒子可以承繼家族

姓氏的法律規定，無異是「重男輕女」（son preference）文化得以不

斷複製與鞏固的主因之一。因此，10��條的修改，可說是民法父系

血統主義鬆綁的一大里程碑。

不過，法令制度雖已變革，文化的改變卻不一定緊隨而至。根據

內政部戶政司（�011）的統計，自 �00�年 �月 ��日民法修正公布，

至 �011年 �月 �1日，四年多的期間，共有 ��萬 �11�位新生兒完成

出生登記，其中由父母雙方約定從父姓者計 ��萬 ����人，佔申請出

生登記數之 ��.0�%；約定從母姓者計 1萬 �0��人，佔所有新生兒的

1.��%。其餘情況則包括由一方決定姓氏、約定不成由申請人抽籤決

定、由戶政事務所逕為抽籤決定、及父母同姓為約定等情形。1.��%

這個約定從母姓的數字，看起來很低，但若與 10��條修法前相比，

究竟有沒有相對增加，是許多人關切之處。這個問題由於戶政司並未

統計「修法前」的從母姓人數比例，而無法獲得明確回答。 � 我們

僅能從修法後的統計數字，約略看見從母姓比例在這四年內有增有

未成年子女變更姓氏之要件，也從「不利影響」改為「利益」，給予法官彈性

空間審酌子女之各式生活情狀。

� 戶政司在 �010年出版的《全國姓名分析》專書中，指出全國在 �010年 �月共
有 ��萬 1���位「同母姓」者（約佔台灣總人口的 �.0�%）。不過「同母姓」

範圍可能與夫妻同姓（約佔 0.��%）、非婚生子女（約佔 �%）等情形重疊，因

此不能完全等同於「從母姓」比例（陳昭如，�010a），有待未來戶政司將後兩
種情形扣除後，方能得知台灣「從母姓」比例是否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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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並未有明顯攀升的趨勢（參見表一）。

表一　民法10��條修正施行後子女從母姓案件統計表

�00�年 
�-1�月 �00�年 �00�年 �010年 �011年 

1-�月 總計

出生登記總人數 1��,��� 1��,0�� 1��,�1� 1��,1�� 10�,��� 783,114
約定從母姓人數 1,��� �,�0� �,��1 �,��� 1,�0� 12,065
約定從母姓比例 1.��% 1.��% 1.��% 1.��% 1.��% 1.54%

資料來源：作者根據內政部戶政司網站資料（�011）所製。

因此，本研究嘗試鎖定屬於 1.��%的這個「極少數族群」，進行

基本屬性的瞭解。在一般經驗觀察中，婚姻內夫妻會選擇讓子女從

母姓者，多半是為了傳宗接代（母無兄弟），抑或是女方與外國人結

婚，對方沒有中文姓氏需要「傳承」。本文作者亦曾訪問過 �對約定

從母姓的夫妻，發現其中一方或多或少曾接受過婦女運動或性別意識

的啟蒙，因此「性別意識」的有無，似乎也對於夫妻選擇讓子女從母

姓，有著重要影響。但是這些經驗觀察、訪談都僅來自片面的個案資

料，這 1.��%的從母姓族群，真的多是這樣嗎？

帶著前述的疑問，在全國戶政體系的協助下，本研究將對這個

謎題進行實證的探索。研究設計係針對 �010年 �至 11月間全國各縣

市「約定從母姓」與「約定從父姓」的新生兒父母，以配對抽樣策

略 � 進行問卷調查。我們希望能藉由這次實證調查的發現，描繪出

「約定從母姓」夫妻的人口組成特徵、理由，及其對於性別平等、母

姓污名和姓氏自主等概念的態度，並且與「約定從父姓」的夫妻進行

� 由於從父姓者眾多，因此每發出一份從母姓的問卷，才對下一位從父姓者發出

問卷。此為本研究規劃之配對抽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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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探討有無顯著差異。透過這樣的宏觀分析，可以讓我們對於影

響子女從母姓的人口與態度因素，以及從母姓的機會與阻礙，有更宏

觀的瞭解。除了學術上具開創性的實證貢獻外，也可以作為國內婦運

界推動「驕傲從母姓」運動 � 的論述與策略研擬參考。

二、文獻回顧

台灣學術界有關子女姓氏的研究文獻，絕大多數是法律學者的論

著，其中又大多在規範面針對「應否開放從母姓」的爭議進行探討。

例如，站在「反對開放子女從母姓」的立場上，謝繼昌（1���）認為

我國父系結構原則的特質是父系繼嗣，若由父母自行約定子女之姓，

在財產繼承上可能會造成子女間的怨恨和爭吵，使社會不安定，對於

孝道的維繫和祭祀責任的區分也將產生重重困難。張景明（1���）則

認為修正親屬法應顧及「維特社會秩序與善良風俗」之目的，他認為

子女從父姓是由女系社會遞邅為男系社會的結果，除了歷史傳統的依

據，子女從父姓是為了保持宗族血統免於紊亂難尋，因此他反對全面

改為可從母姓。

而站在「贊成開放子女姓氏自由選擇」的立場上，林菊枝

（1���）在 10��條第一次修正前，就對於只有「贅夫之子女」可從母

姓，其餘一律從父姓的規定，指出違反男女平等原則。戴炎輝、戴

東雄（1���）亦主張若要貫徹平等主義，應賦予平等約定子女從父姓

或母姓的權利。盧蕙馨、石磊（1���）則強調，台灣的戶籍制度完

備，子女從母姓不致造成血統混亂，如果擔心近親聯姻的問題，過去

� 有關「驕傲從母姓」之運動，可參見婦女新知基金會網站，www.awakening.
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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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擔心父系血緣相親，為什麼不想想母姓血緣相親者，如何辨認與防

止近親聯姻？也就是說，血統的辨認應該要清查父母雙方族譜和戶

籍，而無關乎姓氏。蔡宏光（�001）針對 1���年的修法版本指出，

只有「母無兄弟」者能從母姓，反映出法律成為鞏固男尊女卑現實的

工具，法律應隨時代演進，重視男女平權趨勢，取消「母無兄弟」的

前提。而就在 �00�年的修法終於將「母無兄弟」條款刪除後，吳煜

宗（�00�）進一步批評新法對於「姓氏選擇權」的認定僅止於父母，

成年人變更姓氏仍須父母同意，反映出姓氏自主權並不完整。前述見

解在 10��條的歷次修法過程中，多少發揮了論述上的影響。

另一類法學論著則針對修法歷程、國外案例，和修法後的實務判

決結果，進行回顧和分析，如李玲玲（�00�）除了介紹 10��條的歷

年修法沿革，也回顧德國、日本、中國的子女姓氏立法案例。簡良育

（�00�）介紹了美國的稱姓立法例，也針對民法 �00�年修正後 �個月

法院有關子女姓氏變更之裁定，分析其准駁之理由。陳昭如（�010a）

從女性主義角度詮釋 1���年 10��條第一次修法的過程，指出 10��

條修法草案原本允許夫妻自主約定子女從母姓，卻在由男性立委主導

的立法院審議過程中，遭到保守力量反撲，硬是被加上「母無兄弟」

的前題，使得女姓宗祧繼承權淪為一種候補的權利，背離了男女平等

原則。這一反動又使男女姓氏平等原則被拖延 ��年，直到 �00�年的

修法才獲得平反。

�00�年新法通過後，可以想見「母無兄弟」、「傳宗接代」仍將

成為協商子女從母姓的主要動機，從女性主義的角度來看，這會不會

只淪為一種「修補父系家族延續危機的解套方案」（陳昭如，�010b: 

�）呢？對此，陳昭如的觀點可以啟發我們進一步省思。她認為創造

女性繼承宗祧的實踐本身，就是在改寫父系繼承的傳統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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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既非以男女平等之名、全面地揚棄父系宗祧繼承的傳統，也非

以傳宗接代之名、無保留地擁抱父系宗祧繼承的傳統，而是一種

有別於主流傳統的、從弱勢者的立場出發與發聲， 對於「傳宗接

代」的傳統所進行的逆／反傳統（counter-tradition）創造。（陳

昭如，�010b: �-�）

從前述法學界文獻對於子女姓氏沿革的諸多討論與評議，可以

看出目前最新（�010年）的修法版本，是符合性別平權與時代趨勢

的成果，也具有顛覆父系主義的潛力。但是，對這好不容易爭取來的

修法成果，新生兒父母的認知與態度為何？哪些父母會約定讓子女從

母姓？這些從母姓的實踐，是否開啟了男女平等的新繼承文化（陳昭

如，�010b）？對於這些隨著新法施行而來的問題，目前相關的實證

研究僅有二筆。其一是財團法人婦女新知基金會（�00�）進行的問卷

調查。其二是高雄師範大學性別教育研究所碩士陳怡君（�010）所進

行的質化訪談。這兩份文獻也成為本研究問卷設計的參考來源。

婦女新知基金會於 �00�年 �月中旬到 �月上旬間，與高雄市婦

女新知協會合作，針對台北、高雄地區的新生兒父母進行一場小型問

卷調查，以瞭解新生兒父母選擇姓氏的考量。調查方式是於各大小

醫院婦產科及媽媽教室發出問卷，共計回收 ���份有效問卷。調查結

果發現：��.�%受訪者贊成 10��條的修改，也就是子女從姓改由父

母約定；��.�%無意見；僅 �.�%表達反對。但論及自己是否考量讓

子女從母姓，比例呈現相反趨勢：��.0%表示不會；��.1%不一定；

�.�%表示會從母姓。

在表示「不會」讓子女從母姓的問卷中，前 �名理由分別是：沒

有需要（��%）、遵循傳統（��%）、傳宗接代（1�%）。表示「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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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子女從母姓的問卷中，則有 �1%是因為傳宗接代等因素，只有

��%的考量是男女平權。另外在「不一定」的受訪者中，影響其考

量的前 �名因素包括：還在評估（��%）、要與長輩商量（�1%）、

要與先生商量（1�%）。這些數字反映出家人、配偶的態度，對於從

母姓的決定確有關鍵影響。

婦女新知的問卷調查樣本僅有 ���位，而且因為發放問卷的地點

關係，其中 ��%受訪者是女性，此為其抽樣方法的缺點；此外，訪

問懷孕待產的夫妻之態度，與小孩生下後實際選擇姓氏的「行動」之

間，必然有一段距離及誤差，在推論效度上也有不足。對此，本研究

在參考改良該問卷後，將發放方式改為透過全國 �1�個戶政事務所，

由第一線櫃臺服務人員直接交給剛完成登記子女姓氏的新生兒父母，

因此將對社會姓氏選擇的實況及理由，有更精確的推估。

陳怡君（�010）的論文是針對這群少數在「婚姻內」協商從母姓

的夫妻，進行深度的訪談研究。她訪問了 �對在婚姻內協商從母姓的

夫妻，其中 �對是在 �00�年修法前即以舊法讓子女從母姓；另有 �

對則是適用新法的協商從母姓，而當中又有 �對是台灣女性與外籍先

生的婚姻。她在這項研究中提出三個主要發現：（一）老二哲學，也

就是從母姓的孩子通常都是第二或第三胎；（二）新生兒父親的態度

是家人協商過程的關鍵；（三）從母姓因為傳承母方家族香火，可以

帶給該名子女額外的繼承與經濟效益。

陳怡君的論文展現了質化研究「發現的邏輯」，提出可作為本研

究參考的命題，包括第二胎才從母姓的「老二哲學」、父親的人口變

項（國籍、教育程度等）、繼承母姓的利益誘因等。至於這些命題若

推估到全國新生兒父母是否適用？透過本研究的全國性調查，將可獲

得進一步驗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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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設計

由於國內外對於子女姓氏之決定，均缺乏量化的調查研究，因此

本研究作為一初探性、開創性的研究，調查內容受到研究團隊本身的

問題意識，以及前兩節提到的經驗觀察、既有文獻發現所影響。以下

說明之。

（一）問卷設計

本問卷內容共分三個部分（參見附錄 1）。第一部分是瞭解新生

兒父母對於子女姓氏的（1）決定（從父姓或母姓）；（�）理由（為何

選擇父姓或母姓）；（�）決定者（誰決定新生兒姓氏）；和（�）對於

10��條之修正（即由原則從父姓修改為父母約定）的態度。其中有

關從父姓或母姓的「理由」選項，係綜合前述經驗觀察及相關文獻的

啟發，經過研究團隊及顧問（共有 �位性別研究學者和 �位助理）討

論後，分別針對從父姓與從母姓者列出 10項與 �項理由（包括 1項

「其他」）。此一部分希望對於國人從父姓與母姓的行為和原因，有基

本樣貌的掌握。

問卷的第二部分（第 �大題）係以矩陣表格方式，列出 �道敘

述，詢問受訪者的同意程度。這 �項陳述的設計，也是由研究團隊與

顧問腦力激盪後，嘗試以最精簡、易懂的題項，探詢受訪者在 �個態

度變項上的立場：（1）性別平等意識；（�）從母姓污名；（�）姓氏自

主觀；並且針對不同的答題傾向進行分類建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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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性別意識、從母姓污名及姓氏自主態度之變項定義 � 

概念1：性別平等意識
�-1：台灣社會性別歧視至今依然
嚴重

同意 不同意

�-�：只生女孩的家
庭多少會有點遺憾

同意 受害保守型 傳統父權型

不同意 結構平等型 個人平等型

概念�：從母姓污名
�-�：從母姓會讓小孩易受異樣眼
光與歧視

同意 不同意

�-�：充分的支持與
清楚的說明足以克
服從母姓可能帶給
孩子的歧視

同意 挑戰型 樂觀型

不同意 悲觀型 矛盾（遺漏值）

概念�：姓氏自主觀
�-�：尊重孩子成年後改姓自由 同意 同意 同意 不同意

�-�：姓氏選擇權應放寬至隔代
直系血親

同意 同意 不同意 不同意

�-�：姓氏選擇應當超越血源關
係限制

同意 不同意 不同意 不同意

分類結果 高 中 低 反對

資料來源：本研究

如表二所顯示，�-1、�-�陳述需要合併檢視，以看出受訪者的性

別平等意識類型。在這部分，研究團隊根據兩題答案之「同意」與

「不同意」的組合，將性別意識類型區分為四類。第一類為「受害保

� 為簡化起見，各題項將原本的「非常同意」與「同意」選項合併成「同意」，

而「非常不同意」與「不同意」則合併為「不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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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型」，指受訪者意識到目前社會性別歧視依舊嚴重（第一題答「同

意」），但也順應這種貶低女性的價值觀（第二題答「同意」），這類

受訪者對於傳統儘管不滿，但較易順從。第二類為「傳統父權型」，

指受訪者不認為目前社會性別歧視嚴重（第一題答「不同意」），且

否定女性的平等價值（第二題答「同意」），也就是說，這類回答者

延續了性別歧視的觀點，卻自認為沒有歧視問題。這兩類回答者的區

隔有些類似 Glick與 Fiske（1���）對「親善型」與「敵意型」性別

歧視之區分；二者都屬於父權傳統價值的延續者，但有消極順從與積

極捍衛的程度之別。

第三類為「結構平等型」，指受訪者意識到目前社會性別歧視

依舊嚴重（第一題答「同意」），且反對這種貶低女性的價值觀（第

二題答「不同意」），這類型的受訪者應當較有改革傳統價值觀的意

志。第四種為「個人平等型」，指受訪者不認為目前社會性別歧視

嚴重（第一題答「不同意」），也反對貶低女性的價值觀（第二題答

「不同意」），這類受訪者本身或許並未遭遇或感受到性別歧視，雖抱

持性別平等的價值觀，卻不必然感受到改革的需求。這兩種類型的回

答者代表著典型基進派或馬克斯女性主義（結構論）與自由派女性主

義（個人論）之區別（參見顧燕翎編，1���），雖然都支持性別平等

的價值觀，但後者較忽略結構面的不平等問題與成因。

�-�、�-�的陳述可分別進行統計，看出受訪者對於從母姓污名

的「存在認知」及「可否克服」的認知，而研究團隊也針對兩題合併

回答的傾向，建構出受訪者對於從母姓污名的三種態度分類。第一類

「挑戰型」意識到從母姓的污名化可能（第三題答「同意」），但也相

信可以透過父母的努力與溝通而克服（第四題答「同意」），因此是

屬於支持或敢於挑戰污名的類型。第二類「樂觀型」不認為從母姓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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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名化可能（第三題答「不同意」），且認為就算有污名也可以透過

父母的努力與溝通而克服（第四題答「同意」），因此我們認為其對

於從母姓者的處境稍微天真樂觀。第三類「悲觀型」意識到從母姓的

污名化可能（第三題答「同意」），也不認為這樣的污名可以透過父

母的努力與溝通而克服（第四題答「不同意」），對於從母姓者的處

境似乎過於悲觀。最後，如果在第三題答「不同意」（不認為從母姓

有污名化可能），但第四題也答「不同意」者（不認為這樣的污名可

以透過父母的努力與溝通而克服），因為邏輯矛盾不易理解，被編為

遺漏值。

�-�、�-�、�-�先分別進行描述統計，藉此瞭解國人對於政府放

寬「姓氏自主選擇」範圍的接受程度（父母、隔代直系血親、任何姓

氏）；這三道敘述在程度上有明顯差別，因此合併檢視時，具有量表

功能，可以反映出受訪者姓氏自主觀的高、中、低和反對共 �種類

型。這個分類的邏輯較易理解，對姓氏的自主開放程度由高到低（參

見表二），此處不再特別說明。

第二個部分除了將進行描述統計之外，研究團隊也將根據前一節

提到的文獻回顧與經驗觀察，針對性別平等意識、從母姓污名、姓氏

自主觀等三類態度變項，提出幾個假設性的命題，瞭解這些態度變項

是否會影響從母姓的選擇。這部分假設包括：

假設 1.  在性別平等態度上屬於「結構平等型」的新生兒父母，

性別平權意識較高，較傾向讓子女從母姓。

假設 �.  在對母姓污名的態度上屬於「樂觀型」或「挑戰型」的

新生兒父母，較傾向讓子女從母姓。

假設 �.  姓氏自主程度愈高者，較傾向讓子女從母姓。（反之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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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

問卷第三部分（第 �大題）則是受訪者的個人基本資料。這部分

列入調查的變項，除了常見的年齡、教育程度、收入等之外，也特別

納入相關文獻和經驗觀察所發現可能影響「從母姓」選擇的自變項，

在研究團隊討論後，確定 �個項目：（1）新生兒性別；（�）有無哥

哥姊姊；（�）哥哥姊姊的姓氏；（�）父母年齡；（�）父母教育程度；

（�）父母兄弟姊妹人數；（�）父母籍貫；（�）父母年收入。前述變項

當中，已經預設有待驗證的假設性命題包括：

假設 �.  與第一胎相比，新生兒第二胎較可能從母姓（老二哲學）

假設 �. 母親無兄弟者，新生兒較可能從母姓

假設 �. 父親為外國人者，新生兒較可能從母姓

假設 �. 母親為原住民者，新生兒較可能從母姓

（二）問卷發放與回收

由於所有的新生兒姓氏登記都在各鄉鎮市戶政事務所進行，因此

要第一時間遇到新生兒父母，並且掌握哪些父母約定從母姓，勢必透

過第一線受理申辦業務的戶政人員。因此，本研究於 �010年 �月發

公文到內政部戶政司，央請協助發放問卷。經過不到 1個月的公文往

返，獲得戶政司的應允，得以在全國 ���所戶政事務所全面啟動「子

女姓氏自由約定意見調查」之問卷發放工作。最後執行調查期間是在

�010年 �月 �0日到 11月 �0日（有些戶政事務所延長至 �0日）共

計 �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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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團隊先根據各縣市戶政機關資料，取得所有鄉鎮市在過去 1

到 �年間的每年出生人口數量，計算出 �個月的平均新生兒數量。再

乘以 �%從母姓比例（根據前述 1.��%的全國平均值，放寬推估），

而計算出每個戶政事務所在這 �個月問卷期間內，可能接到的約定從

母姓案量 X。又由於本研究將同步針對從父姓者進行調查，因此要求

戶政事務所每發出一份問卷給「約定從母姓」的新生兒父母之後，隨

即發出一份問卷給「約定從父姓」的新生兒父母，由他們自行填寫完

畢後，再交回給戶政人員放入密封的信封袋內回收。因此，估計每個

戶政事務所所需的問卷數為 �X。

研究團隊以此寬鬆方式推估，總共發放的問卷數量為 ��10份，

由研究團隊事先印製好，送交戶政司發放到各縣市民政局處，再由民

政局處轉發到各戶政事務所。除了問卷之外，研究團隊也先後發出一

份「備忘錄」，提醒各戶政事務所如何進行此一配對問卷調查。

不過，即使寫下備忘錄，調查期間研究團隊和婦女新知基金會辦

公室仍接到非常多的來電詢問；此外，亦有許多戶政事務所未及閱讀

備忘錄，直接將所有問卷發給「從父姓」的民眾，很快就填完寄回。

對於這些「誤發」的戶政事務所，研究團隊在時間允許下，以電話聯

繫承辦人員進行說明與溝通，並重新以紙本、傳真或電子檔的方式，

補寄新的問卷給對方，以期提高從母姓者的問卷回收數量。

經過這樣的努力，�個月期滿後，研究團隊所回收的問卷共計

���份，回收比例為 ��.�%。其中從母姓者僅 ���份，從父姓者 ���

份，與原先期待配對發放的「相等份數」有落差，不過對於「多收

回」的從父姓問卷，仍納入分析統計。此外，這次調查是首次針對子

女姓氏約定過程的全國性調查，而且，若單以從母姓受訪者回收份數

���份，除以推測研究期間共 �個月的約定從母姓案件數量（母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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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  � 填答率達 ��.1%。因此本項研究資料頗具代表性與價值，

值得深入分析。

（三）研究限制

本研究主要限制有二。一、本調查問卷設計的時間較為匆促，在

問卷第二部分所提出的態度變項與分類，僅依賴研究團隊的性別專業

敏感度（專家效度）建立，而未以其他方式進行效度檢測，因此這部

分的因果分析可能會有效度疑慮。二、本調查問卷是透過各戶政事務

所第一線工作人員發放給新生兒父母。由於研究團隊對於戶政人員

的發放方式無法也無權直接監督，因此造成回收問卷時「從父姓」問

卷數量幾乎兩倍、有少數從母姓問卷的「父親」資料均未填寫（疑似

非婚生而非約定情形），以及其他題項的遺漏填答問題等，可能影響

資料分析。而「從母姓」問卷之訪談份數雖佔所有從母姓申請量的

��.1%，但因屬於便利抽樣策略而非嚴格的機率抽樣，因此若要推估

到整體從母姓人口，也有一定限制。

四、結果統計

本研究回收之有效樣本共 ���份，其中從父姓之樣本數計 ���

份，從母姓之樣本數則有 ���份。根據本研究設計及問卷內容，以下

分三大部分呈現研究發現：第一部分為父母為新生兒選擇姓氏理由、

影響者及對新法的態度等問題之統計分析，第二部分為人口變項對姓

� 這個母體數量係以 �010年登記子女從母姓的 ����件（1�個月）除以 �，等於
平均 �個月的案量，得出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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氏選擇影響之分析，第三部分則為性別平等意識、從母姓污名以及姓

氏自主觀等態度變項的影響分析。

（一）從母姓理由、影響者與對新法的態度

1、理由

首先，由父母讓新生兒從父姓的理由來看，對於新生兒子女從

父姓的受訪者來說，最主要理由為「因為一般家庭都是如此」，佔

��.�%；其次考量為「為了父方傳宗接代或祭祀需要」，佔 ��.0%；第

三考量為「因為母方家庭並無此需求或要求」，佔 1�.0%（見表三）。

表三　父母讓子女從父姓的主要理由（複選，n=�1�） � 

選項 次數 人次百分比

因為一般家庭都是如此  ��1 ��.�0%

為了父方傳宗接代或祭祀需要  1�1 ��.00%

因為母方家庭並無此需求或要求 �� 1�.00%

比較認同父親或父方家族  �1 1�.�0%

因為擔心從母姓會帶給小孩不利影響 1� �.�0%

因為之前並不知道可以從母姓 10 1.�0%

因為好聽或筆畫較吉 � 1.00%

因為前一胎已經從母姓，輪流從姓比較
公平

� 0.�0%

因為母親是外國人 � 0.�0%

其他 �� �.�0%

總和 ��� 1��.�0%

� 本題為複選題，有效樣本 �1�。人次百分比以有效樣本為分母，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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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對的，對於讓新生兒子女從母姓的受訪者來說，最主要的理由

為「為了傳宗接代或祭祀需要」，佔 ��.1%，比例較「從父姓者」以

傳宗接代為理由還高。其次考量為「基於男女平等精神，凸顯子女

不一定需要從父姓」，佔 ��.1%。第三考量為「因為前一胎已經從父

姓，輪流從姓比較公平」，佔 1�.0%（見表四）。由於第二與第三個

理由都是「公平」取向，因此在某種程度上，本題之數據驗證了前言

中的現象觀察和質化研究發現，亦即「傳宗接代」和「性別平等」是

婚姻內協商從母姓的主要理由。

表四　父母讓子女從母姓的主要理由（複選，n=���）

選項 次數 人次百分比

為了母方傳宗接代或祭祀需要 �� ��.10%

基於男女平等精神，凸顯子女不一定需
要從父姓

�� ��.10%

因為前一胎已經從父姓，輪流從姓比較
公平

�1 1�.10%

因為母親是原住民 �� 1�.�0%

因為父親是外國人 �� 11.00%

比較認同母親或母方家族 11 �.�0%

因父親係入贅婚       � 1.�0%

因為好聽或筆畫較吉 � �.00%

其他 �� 1�.�0%

總和 ��0 1��.�0%

2、影響者

至於在決定新生兒姓氏的部分，總體來看，不論從父姓或母姓

的家庭，影響力最大的均為「新生兒父母」，佔 ��.��%；其次均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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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兒祖父母」，佔 ��.��%；第三均為「新生兒外祖父母」，佔

�.��%。然而，祖父母和外祖父母的影響力，在從父姓與從母姓家庭

則看到差異。從父姓的新生兒部分，新生兒祖父母決定新生兒姓氏的

比例，明顯較從母姓者的比例高，佔 ��.��%（從母姓者在此分類只

有 1�.��%）；從母姓的新生兒部分，雖然祖父母影響力仍些微大於外

祖父母（1�.��%：1�.��%），但外祖父母決定新生兒姓氏的比例明顯

上升（從父姓者的外祖父母決定比例只有 �.��%），此差別並有統計

上的顯著性（見表五）。 � 在此可看出從母姓的選擇與母方家族影

響力高低亦有相關。

表五　新生兒的姓氏的決定者（複選，n=���，從父姓：���，從
母：���）

從父姓 從母性 總和

新生兒父母 ��� ��.��% �0� �0.1�% ��� ��.��%

新生兒祖父母 1�1 ��.��% �� 1�.��% 1�� ��.��%

新生兒外祖父母 �� �.��% �� 1�.��% �� �.��%

算命師 �1 �.0�% � �.11% �� �.�0%

其他 � 0.��% � 1.��% � 1.1�%

總和 ��� 1��.1�% ��� 11�.��% ��� 1��.��%

Chi-square= ��.�� (P= 0.000)*** 
*: P<0.0�; **: P<0.01; ***: P<0.001

� 當取得顯著的卡方檢定結果時，調整後標準化殘差可以幫助指認出兩個變數關

聯的形式為何，而一般的判斷準則是，應特別注意那些調整後標準化殘差大

於 �或小於 -�的格子（莊文忠譯〔Miller, Acton, Fullerton and Maltby, �00�〕，
�00�: 1��）。本研究所有談及某格比例顯著高於另一格，指的均為調整後標準
化殘差大於 �之比較，但為簡化起見，表格中不列出調整後標準化殘差之數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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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對新法的態度

第一大項的最後一題，是問及受訪者對於 �00�年修法將子女

姓氏由「原則從父」改為「由父母以書面約定之」的態度。對於這

樣的修正，有 ��1位受訪者表達其態度，其中贊成的有 ���人，佔

��.��%，不贊成的只有 ��人，佔 �.1�%，其他 1��人則無意見， 佔

��.��%。不過這樣的統計方式放大了從母姓受訪者的意見（因為約

定從母姓人口僅佔整體社會的 1.��%），因此 ��.��%這個比例不能

類推到整個社會。但，即使以從父姓者的回答來看，贊成修法的比例

也有 ��.�%，不贊成者僅有 �.��%，也不到一成。因此可以看出，絕

大多數民眾並不反對以協商約定方式來登記子女姓氏的新法規定。

若區分新生兒從母姓或從父姓這兩個群組來比較，則發現新生兒

從母姓的受訪家庭，選擇贊成的比例比從父姓者約高出 �%（��.�0% 

v.s. ��.�0%），相似地，新生兒從父姓的受訪家庭選擇不贊成的比

例，也較從母姓為高（�.��% v.s. �.00%），這些差異均達到統計上的

顯著性，就此也可看出，協商讓子女從母姓的行為與「對新法支持」

的態度之間，有著正向相關。

表六　對於子女姓氏由「原則從父」改為「由父母以書面約定之」的

態度（n=���，從父姓：�1�，從母姓：��0）

從父姓 從母性 總和

贊成 ��1 ��.�0% 1�� ��.�0% ��� ��.��%

不贊成 �� �.��% 10 �.00% �� �.1�%

無意見 1�� ��.��% �� �0.�0% 1�� ��.��%

其他 1 0.1�% 1 0.�0% � 0.��%

總和 �1� 100.00% ��0 100.00% ��� 100.00%

Chi-square= �.�� (P= 0.0�0)*
*: P<0.0�; **: P<0.01; ***: P<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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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口變項對姓氏選擇之相關分析

第二部分討論新生兒姓氏是否會受到一些客觀的人口變項影響，

包括新生兒的性別、排行、兄姐的姓氏，以及父母親的各種人口變項

等。這部分的內容主要是根據問卷中的第 �部分（基本資料）與新生

兒姓氏的交叉分析。統計結果分兩部分說明如下。

1. 新生兒的性別、排行與兄姐姓氏 

新生兒的性別、出生排行，會不會與新生兒的姓氏選擇相關？所

謂的「老二哲學」是否成立？陳怡君（�010）所訪問的婚姻內協商子

女從母姓的個案中，多是等到老二或老三才從母姓，並且是在婚前達

成協議；但她也指出，若第一胎為男性，第二胎以後協商從母姓的阻

礙將減輕許多。由此可見，新生兒的排行、性別，可能都對從母姓的

選擇有所影響。

（1）新生兒性別、排行與從母姓的關係

若單從性別來檢視，從母姓的新生兒會不會有較多是女生或男生

的情形？以表七當中受訪樣本總體來看，新生兒的性別分布是女性比

男性稍多（女 �1.��%；男 ��.�0%），雙胞胎比例小（�.0�%）。但從

父姓與從母姓的新生兒在男女百分比的分布上，和總計的百分比並無

太大差異，皆為約 �1%的女性新生兒與約 ��%的男性新生兒，卡方

檢定測試亦未達統計上的顯著，似乎新生兒性別與其姓氏選擇並無顯

著差異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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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七　新生兒的性別與姓氏選擇交叉表（n=���）

從父姓 從母姓 總計

新生兒性別

男 ��0 ��.��% 11� ��.��% ��� ��.�0%

女 ��� �1.��% 1�1 �1.��% ��� �1.��%

雙胞胎 11 �.1�% � 1.��% 1� �.0�%

總計a �1� 100.00% ��� 100.00% ��� 100.00%

Chi-square=0.0�� (P=0.���)
a: 由於有格子的期望值小於�，故採調整後的卡方值。
**: P<0.01; ***: P<0.001

不過，如果我們將新生兒是「第一胎」與「第二胎及以後」分

開來看，則有不同的發現。表八為考慮新生兒性別、排行及姓氏選

擇之交叉表（由於雙胞胎所佔比例甚低，以下分析去除雙胞胎的 1�

名樣本）。首先可以看出，在新生兒為第一胎的狀況下（即表中「老

大」），男女從父姓的比例固然都明顯比從母姓的比例高，但女性新

生兒從母姓之比例（��.1�%）又明顯比男性從母姓比例（��.��%）

高，且其差異達到統計上的顯著。簡言之，第一胎子女較常從父姓，

而在第一胎從母姓的新生兒中，女性顯著多於男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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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八　新生兒的性別、排行及姓氏選擇交叉表（n=��1）

從父姓 從母姓 總計

新生兒性別

男

新生兒排行

老大 1�� ��.�0% �� ��.��% 1�0 ��.11%

老二 �� ��.��% �1 ��.1�% 1�� ��.��%

老三或
更小

�0 �.��% �0 ��.��% �0 1�.�1%

總計 ��� 100.00% 11� 100.00% ��� 100.00%

Chi-square=��.��� (P=0.000)***

女

新生兒排行

老大 1�0 ��.�1% �� ��.1�% 1�� ��.��%

老二 10� ��.��% �� ��.�1% 1�� ��.��%

老三或
更小

�� 1�.��% �� ��.��% �� 1�.01%

總計 ��� 100.00% 1�� 100.00% ��� 100.00%

Chi-square=1�.��� (P=0.001)***
**: P<0.01; ***: P<0.001

那麼，這樣的情形在第二胎及以後，會發生什麼變化？由表八

從母姓男性新生兒來看，老二及老三或更小加起來有 �1人，幾乎

是老大（��人）的 �.�倍，這個現象也出現在女性新生兒上（��：

��）。由此可知，第二胎以後的新生兒，不論男性或女性，從母姓

的機率比第一胎高。如果進一步比較第二胎與第三胎之後的男女新

生兒數字，會看見當男性新生兒是第二胎時，從母姓機率似乎比從

父姓高（��.1�%：��.��%），但這個差異並未達統計上的顯著；而

第二胎女性新生兒的從母姓比例（��.�1%），與從父姓比例差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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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第三胎，更無性別差異，亦即男女新生兒從母姓的

比例，都顯著地比從父姓來得高。因此我們可以小結，在第二胎之

後，從母姓與從父姓的比例較無性別上的差異；且不論男性或女性，

第二胎及以後的新生兒從母姓的機率，均比第一胎為高。

（�）老二哲學的成立與超越

前述統計結果雖然發現第二胎以後的新生兒平均而言從母姓機

率比第一胎高，但這並未完全證成陳怡君所謂的「老二哲學」，因為

「老二哲學」的兩個前提是「第一胎必須從父姓；第二胎或更小子女

必須有人從母姓」，但前述統計中並未排除「第一胎從母姓」、「全部

子女都從母姓」及「全部子女都從父姓」等樣本。因此，本小節結合

�-�題項有關新生兒哥哥姊姊姓氏的統計結果，進一步驗證新生兒姓

氏的「老二哲學」命題。

首先從所有樣本中篩選出從母姓新生兒的 ���份，並提出兩項

定義：「老二哲學成立」指的是從母姓的新生兒，其排行老二或更

小，且有兄姐從父姓；而老二哲學不成立（或可稱之為「超越老二哲

學」）則是第一胎即從母姓（不等到第二胎），或是所有子女皆從母

姓者。 � 表九並以新生兒性別與「老二哲學成立」與否進行分析。

� 嚴格來說，我們也應當將本胎「從父姓」新生兒、但其哥哥或姊姊（第一胎）

從母姓者，一併納入「超越老二哲學」這個分類範疇。但本問卷的設計僅詢問

受訪者「哥哥姊姊的姓氏」，而未明確區別哥哥姊姊是否為第一胎；此外在從

母姓或從父姓的理由上，也僅針對本胎新生兒進行調查。為免造成混淆，因此

本項統計僅納入本胎從母姓的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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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九　從母姓之老二哲學與性別交叉分析 10 （n=�1�，男：��；
女：1�0）

新生兒性別

男 女 總計

符合老二
哲學

�� ��.��% �� ��.1�% 11� ��.��%

超越老二
哲學

�� ��.��% �� ��.��% 100 ��.��%

總計 �� 100.00% 1�0 100.00% �1� 100.00%

Chi-square=0.0�� (P=0.���)

從表九的統計發現，符合與超越「老二哲學」的比例其實差不

多，且男女之間並無顯著差異。亦即在從母姓的新生兒中，只有約一

半的從母姓新生兒符合「老二哲學」（��.��%），另有 ��.��%的從母

姓新生兒超越了「第二胎才從母姓」的模式。令人好奇的是，這兩種

從母姓的群組，其從母姓的理由是否有不同？表十針對這個疑問作了

進一步的統計。

10 由於有些受訪者未回答兄姐的姓氏，故產生遺漏值，雙胞胎的 �份亦扣除，故
餘 �1�份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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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　符合與超越「老二哲學」的理由 11 

符合老二哲學
（n=1�0）

超越老二哲學 
（n=100）

子女從
母姓理
由（�-�
複選題
答案）

　

　

新生兒為老大 
且從母姓  

(n=��)

二胎以上的子
女皆從母姓 

(n=��)
小計

人次
人次 
百分比

人次
人次 
百分比

人次
人次 
百分比

人次
人次 
百分比

母親是原
住民

1�(�) 11.��% 10 1�.��% 1�(10) �0.00% ��(�0) ��.00%

父親是外
國人

�(�) �.��% ��(1�) �1.��% �(�) ��.0�% ��(��) ��.00%

基於男女
平等

�� ��.��% 1� ��.�1% � ��.��% �� ��.00%

為了母方
傳宗接代
或祭祀需
要

�� ��.1�% 1� ��.��% � �.��% 1� 1�.00%

比較認同
母親或母
方家族

� �.00% � �.1�% 1 �.��% � �.00%

因父親係
入贅婚

0 0.00% � �.1�% 1 �.��% � �.00%

因為前一
胎已經從
父姓，輪
流從姓比
較公平

�� �0.00% 0 0.00% 0 0.00% 0 0.00%

因為好聽
或筆畫較
吉

1 0.��% � �.��% 1 �.��% � �.00%

其他 11 �.1�% 1� ��.��% � 11.��% 1� 1�.00%
總計 　 1�� 1��.�0% �� 1��.�1% �� 1�0.��% 1�� 1��.00%

11 在符合老二哲學的人數上，統計理由時，由於未分新生兒性別，加回雙胞胎問
卷的 1份，故總數為 1�0份。此外，除了問卷填答人勾選的主觀理由外，本表
並加入填答人的背景變項進行調整，即若母親為原住民，但僅勾基於男女平等

之理由，仍將母親為原住民視為其從母姓理由加入之；父親為外國人亦同。表

中括弧中的數字表示調整前的主觀回答之原始數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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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清楚顯示，會採取「老二哲學」的群組，其最主要從母姓

理由就是母方的傳宗接代或祭祀需求（��人次，��.1�%），其次

則是輪流從姓比較公平（��人次，�0.0%）及男女平等（��人次，

��.��%）。進一步檢視問卷後發現，在 ��份「母方傳宗接代或祭祀」

為理由的填答問卷中，有 �1份僅勾選此一理由；另有 �份同時勾選

「輪流從姓比較公平」的理由；�份同時勾選「男女平等」的理由；

另 �份則同時勾選「輪流從姓比較公平」和「男女平等」兩個理由。

簡言之，可以看出在「符合老二哲學」的這個群組當中，「母方傳宗

接代或祭祀」確實是一壓倒性的原因。另一方面，在勾選「基於男女

平等」的 ��人次當中，我們也進一步檢視發現，其中有近半數（1�

份）問卷僅勾選「基於男女平等」而無其他理由。這意味著完全基於

「男女平等」因素而讓子女從母姓者，也可能等第二胎才這樣做。

相對的，在「超越老二哲學」的這個群組，則由人口變項為主要

趨力，最大原因是父親是外國人（��人次，��%），其次為男女平等

（��人次，��%）、母親是原住民（��人次，��%），再來才是母方

傳宗接代（1�人次，1�%）。在 1�份勾選「母方傳宗接代」的問卷

中，有 11份僅勾選此一理由，另有 �份同時勾選「男女平等」的理

由，�份父親入贅，1份父親為外國人。而在 ��份以「男女平等」為

理由的問卷中，有 1�份是僅勾選「男女平等」的理由。

透過橫跨兩組的比較，我們可以指出，純粹以「母方傳宗接代」

為理由讓子女從母姓者，較容易服膺老二哲學，在本研究中符合老二

哲學的機率是 ��%。 1� 而純粹以「男女平等」為理由讓子女從母

1� 計算方式是將只勾選「母方傳宗接代」理由的兩組人數加總，共有 �1+11＝
��人。在「符合老二哲學」群組者佔 �1/��＝ ��.�％，而在「超越老二哲學」
群組者佔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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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者，符合與超越老二哲學的機會各半，在本研究中，兩組各有 1�

人完全基於此一理由而讓子女從母姓。這顯示即使基於性別平等的理

由，不必然可以完全超越「老二論」，有些時候確實需要向父系主義

做部分妥協，到第二胎才從母姓。不過相對而言，以男女平等為理由

從母姓的家庭，其「超越老二哲學」的機率，仍高於以傳宗接代為理

由而從母姓的家庭。

同樣橫跨兩組檢視「父親為外國人」和「母親為原住民」這兩個

人口變項，可以發現「父親是外國人」較容易構成「超越老二哲學」

的基礎，在本研究中所有具備「父親是外國人」條件的個案 ��人

中，「超越老二哲學」的人數有 ��人，比例大約 ��.�%；至於「母親

為原住民」的 ��人當中，有 1�人（��.�%）仍符合老二哲學，從第

二胎起從母姓，另外 ��人（��.�%）超越老二哲學。這顯示即使跟

隨原住民母親的姓氏具有某些政策誘因，但在父系姓氏傳統的社會，

仍會受到一些變數干擾。

2. 父母的人口變項特性

本研究中與新生兒父母親相關的人口變項包括年齡、教育程度、

兄弟姐妹人數、籍貫及年收入等，以新生兒從父姓與母姓進行區分，

各變項之統計結果彙整如表十一。在年齡方面，受訪樣本中的父親年

齡最輕為 �0歲，最長為 ��歲，平均年紀為 ��.��歲，標準差為 �.��

歲；母親年齡最輕為 1�歲，最長為 �0歲，平均年紀為 �1.1�歲，標

準差為 �.��歲。而以教育程度來看，新生兒的父母親教育程度高中

職最多（父：�1.��%；母：��.��%），再來為大學（父：��.��%；

母：�0.��%）；以籍貫來看，則多為本省福佬人（父：��.��%；母：

��.��%），再來是本省客家人（父：1�.��%；母：11.0�%）；年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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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親多為 50萬以下（48.43%）及 51萬至 100萬（43.25%），母親則

約有七成（69.83%）的年收入在 50萬以下。

以下將新生兒的姓氏選擇與父母親的人口變項逐一進行交叉比

對。

（1）父母親年齡

父母親年紀與新生兒姓氏的選擇是否有關係？由於年齡原始為連

續變數，故首先將父母親年齡轉為分組變數，以便進行卡方檢定。由

卡方檢定的結果可知，父親的年齡與新生兒的姓氏選擇有統計上的顯

著相關，但母親的年齡與新生兒的姓氏選擇則無統計上的顯著相關。

以調整後標準化殘差大於 2的交叉格進行分析可知，新生兒從母姓

者，父親年齡在 41歲以上比例，較新生兒從父姓者高；新生兒從父

姓者，父親年齡在 31-40歲比例，比新生兒從母姓者高。這個差異的

出現非研究者所預期，推測與「老二論」間接相關，也就是從母姓者

往往是第二胎以後的新生兒，父親年紀因此較大。

（2）父母教育程度

父母親的教育程度與新生兒的姓氏選擇是否有關係？由表十一發

現，從母姓新生兒其父親教育程度在國中及以下的比例（18.11%)，

要比從父姓新生兒其父親教育程度在國中及以下的比例（8.68%)，高

出將近 10%；而從母姓新生兒其父親教育程度在碩士及以上的比例

（8.64%），則比從父姓新生兒其父親教育程度在碩士及以上的比例

（12.23%），略低 4%。另一方面，從母姓新生兒其母親教育程度在國

中及以下的比例（11.69%），要比從父姓新生兒其母親教育程度在國

中及以下的比例（5.89%)，高出近 6%；而從母姓新生兒其母親學歷

為專科的比例（16.53%)，又比從父姓新生兒其母親學歷為專科的比

例（25.41%)，約低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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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父母親的教育程度與為新生兒命名的姓氏進行卡方檢定後，兩

者皆有統計上的顯著，表示父親及母親的教育程度與其為新生兒決定

的姓氏，的確有顯著相關，以調整後標準化殘差大於 �的交叉格進行

分析可知，新生兒從母姓者比起從父姓者，其父親的教育程度在國中

及以下的比例顯著較高；其母親教育程度在國中及以下及高中職的比

例亦顯著較高。

從這裡發現的是，婚姻內約定子女從母姓之父母，似乎教育程

度也偏低。這個數據經過調出問卷實際檢視後，發現與「母親是原住

民」這個中介變項有很大關係。也就是母親為原住民者，除了本身教

育程度在國中以下所佔比例較高（1�.�%，全部樣本為 �.��%），其

配偶（不論是否原住民）也較多國中教育程度以下（��.1%，全部樣

本為 11.��%），因而影響了「父母教育程度與從母姓」之假性關係。

（�）父母親籍貫（含國籍）

父母親的籍貫與新生兒的姓氏選擇是否有關係？從表十一發現

有幾項籍貫的差異達顯著程度。在父親籍貫方面，從母姓的新生兒

其父親為本省福佬人的比例（��.��%），比從父姓新生兒其父親為本

省福佬人的比例（��.��%），低了約 1�%；而從母姓新生兒其父親為

外國籍的比例（1�.��%），比起從父姓新生兒其父親為外國籍的比例

（0.1�%），高出 1�%。在母親籍貫方面，從母姓新生兒其母親為本省

福佬人的比例（�0.��%），比起從父姓新生兒其母親為本省福佬人的

比例（��.��%），要低約 1�%。而從母姓新生兒其母親為原住民的比

例（1�.��%），比起從父姓新生兒其母親為原住民的比例（�.�0%），

要高出近 1�%。

將父母親的籍貫與為新生兒命名的姓氏進行卡方檢定後，兩者皆

有統計上的顯著，表示父親及母親的籍貫與其為新生兒決定的姓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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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有顯著相關。以調整後標準化殘差大於 �的交叉格進行分析可知，

新生兒從父姓者比起從母姓者，其父親的籍貫是本省福佬人的比例顯

著較高；而新生兒從母姓者，其父親是外國籍的比例顯著較高；在母

親的籍貫方面，新生兒從父姓者比起從母姓者，其母親的籍貫是本省

福佬人或本省客家人比例顯著較高；而新生兒從母姓者，母親為原住

民的比例顯著較高。

（�）父母親收入

在父母親的收入方面，由於卡方檢定的結果皆為不顯著，表示父

母親的收入與新生兒的姓氏選擇無統計上的顯著相關，故不進一步討

論。但這樣的結果與本研究當初設計題項時，過度高估受訪者收入有

關。從八成以上受訪者的年收入均低於 100萬的統計數字可以看出，

未來收入的分層金額範圍應當整體調降，以增加選項的鑑別度。

表十一　父母人口變項與子女姓氏選擇統計分析表

　 父親 母親

年齡 從父姓 從母姓 總計 從父姓 從母姓 總計

�0歲及以下 1 0.�0% 1 0.��% � 0.��% 10 1.��% � �.�0% 1� �.�1%

�1-�0歲 1�0 ��.�0% �� ��.0�% �0� ��.0�% ��� ��.�0% 10� �1.�0% ��� ��.1�%

�1-�0歲 �0� ��.��% 1�� ��.10% ��� ��.��% ��� �0.��% 1�� �1.�0% ��� �0.��%

�1歲及以上 �� 1�.��% �1 �1.��% 11� 1�.��% 1� �.��% � �.�0% �� �.��%

總計a
�0� 100.00% ��� 100.00% ��� 100.00% �0� 100.00% ��0 100.00% ��� 100.00%

Chi-square= 10.��� (P= 0.01�) * Chi-square= 1.��� (P= 0.���)

教育程度 從父姓 從母姓 總計 從父姓 從母姓 總計

國中及以下 �� �.��% �� 1�.11% �� 11.��% �� �.��% �� 11.��% �� �.��%

高中職 1�� �0.��% �� ��.�1% ��� �1.��% 1�� �1.10% �� ��.�1% ��� ��.��%

專科 10� �0.�1% �� 1�.��% 1�� 1�.��% 1�� ��.�1% �1 1�.��% 1�� ��.��%

大學 1�1 ��.�1% �1 ��.10% �0� ��.��% 1�0 ��.��% �� ��.�1%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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碩士及以上 �� 1�.��% �1 �.��% �� 11.0�% �� �.0�% 1� �.��% �1 �.��%

總計a
�0� 100.00% ��� 100.00% ��0 100.00% ��� 100.00% ��� 100.00% ��0 100.00%

Chi-square=1�.0�� (P=0.00�) ** Chi-square=1�.1�� (P=0.00�) **

籍貫 從父姓 從母姓 總計 從父姓 從母姓 總計

福佬 
（本省）

��� ��.��% 1�� ��.��% ��� ��.��% ��� ��.��% 1�� �0.��% �1� ��.��%

客家 
（本省）

�� 1�.��% �� 10.��% �� 1�.��% �� 1�.��% 1� �.��% �� 11.0�%

外省 �� �.��% �� 10.��% �� �.��% �� �.�1% �� �.��% �0 �.0�%

原住民 1� �.��% 1� �.��% �� �.��% 11 �.�0% �� 1�.��% �� �.��%

外國籍 1 0.1�% �� 1�.��% �� �.1�% �� �.�1% � �.��% �� �.�0%

其他 1 0.1�% 1 0.�1% � 0.��% � 0.�0% 1 0.�1% � 0.�0%

總計
�1� 100.00% ��1 100.00% ��� 100.00% ��� 100.00% ��� 100.00% ��� 100.00%

Chi-square=��.��� (P=0.000)*** b Chi-square=��.����(P=0.000)***  b

年收入 從父姓 從母姓 總計 從父姓 從母姓 總計

�0萬及以下 ��� ��.��% 11� ��.��% ��� ��.��% ��� ��.��% 1�� ��.��% ��� ��.��%

�1-100萬 �1� ��.��% �� ��.1�% �1� ��.��% 1�� �0.0�% �� �1.��% 1�1 ��.�0%

101-1�0萬 �� �.��% 1� �.��% �0 �.��% � 1.�1% � �.1�% 1� �.��%

1�1萬及以上 1� �.�1% � �.��% �1 �.��% � 0.��% 1 0.��% � 0.�0%

總計
��� 100.00% ��� 100.00% ��� 100.00% ��� 100.00% ��1 100.00% ��� 100.00%

Chi-square=0.1�1(P=0.��1) Chi-square=�.��� (P=0.0��) b 　 　

a: 由於有未作答者， 故每題項樣本數總計皆有所不同。
b: 由於交叉表中有格子之預期個數小於�，故使用校正過後之卡方值
*: P<0.0�; **: P<0.01; ***: P<0.001

（�）母親的兄弟姊妹數量

由於「母無兄弟」為民法 10��條修法前從母姓的條件，且為本

研究主要假設之一，故與其他父母親人口變項分開並製表如下。從表

十二可知父親有無兄弟姐妹，對新生兒姓氏的選擇並無統計上的顯著

相關，不論是從父姓或從母姓的新生兒，其父親有兄弟的比例皆將近

八成，有姐妹的比例皆七成左右，在百分比上並無很大差異，卡方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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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亦顯示，父親有無兄弟姐妹對新生兒姓氏的選擇，並無統計上的顯

著相關。

然而在母親方面，從父姓的新生兒中，母親無兄弟的比例只有

1�.��%，但從母姓的新生兒中，母親無兄弟的比例有 ��.0�%，相

差近 ��%；另一方面，從父姓的新生兒中，其母親無姐妹的比例

（��.��%），則較從母姓的新生兒母親無姊妹的比例（�0.��%），略

高約 �%，以卡方檢定的結果看來，母親有無兄弟及有無姐妹，均與

新生兒姓氏的選擇有統計上的顯著相關，但母親有無兄弟的顯著性較

高。以調整後標準化殘差大於 �的交叉格進行分析可知，新生兒從母

姓者比起從父姓者，其母親沒有兄弟的比例較高，符合一般對「母無

兄弟」與新生兒從母姓間的關聯之認知。相對地，新生兒從母姓者其

母親有姊妹的比例，也比從父姓者顯著為高，這個數字可以從傳宗接

代論來解釋，也就是過去許多只生女兒（母無兄弟）的家庭，為了要

傳宗接代，會繼續生育，但若繼續生的也是女兒（說明了為何母親有

許多姊妹），則衍生出在下一代（女兒的子女）中，有人「從母姓」

來延續母方家族姓氏。

表十二　父母親有無兄弟姐妹與新生兒姓氏選交叉分析表

　 從父姓 從母姓 總計

父無兄弟 11� ��.0�% �1 �1.��% 1�� ��.��%

父有兄弟 ��0 ��.��% 1�� ��.��% ��� ��.��%

總計 �0� 100.00% ��� 100.00% ��� 100.00%

　 Chi-square= 0.��1 (P= 0.���) 
父無姐妹 1�� ��.��% �� �0.��% ��� �0.�0%

父有姐妹 ��� �0.0�% 1�� ��.��%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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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計 �0� 100.00% ��� 100.00% ��� 100.00%

　 Chi-square= 0.0�� (P= 0.���) 

母無兄弟 �� 1�.��% 10� ��.0�% �0� ��.0�%

母有兄弟 �0� �1.1�% 1�� ��.��% ��� ��.��%

總計 �0� 100.00% ��� 100.00% ��� 100.00%

　 Chi-square= ��.�0� (P= 0. 000)*** 　 　

母無姐妹 1�0 ��.��% �1 �0.��% 1�1 ��.��%

母有姐妹 ��� ��.��% 1�� ��.01% ��� ��.��%

總計 �0� 100.00% ��� 100.00% ��� 100.00%

　 Chi-square= �.��� (P= 0.0��)* 
*: P<0.0�; **: P<0.01; ***: P<0.001

若單純檢視「母無兄弟」這個群組的新生兒（�0�人），則看見

從父姓與從母姓的比例差不多（��人：10�人），但這並不表示「母

無兄弟」者有半數會讓子女從母姓，因為「從母姓」群組的意見在此

項研究中是被放大的。因此，若要掌握整體社會中，「母無兄弟」者

會有多少比例讓子女從母姓，其實可以從「從父姓」者當中母無兄弟

的比例（1�.��%），來推估整個社會大約有 1�%「母無兄弟」案例，

卻只有 1.��%的從母姓比例，遑論這 1.��%族群當中，又有一半以

上並非因為「母無兄弟」而從母姓。簡言之，從 1�%與不到 1%的

懸殊差距，就可以看見「為了母方傳宗接代」而從母姓的比例，其實

仍然很低。這一方面或許與當事人對於「傳宗接代」的認知與重視程

度有關，另一方面也可能受到其他外在條件或因素的阻礙。其中，新

生兒家庭在某些方面的態度，也可能是一個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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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態度變項與姓氏選擇之相關分析

在態度變項上，本研究測量的變項包括受訪者的性別意識、從

母姓污名認知以及姓氏自主觀等三項。各題項的描述性統計可參見表

十三。首先，在性別平等意識上，約六成的受訪者認為台灣社會的性

別歧視仍然嚴重，亦約有四成受訪者認為「只生女兒仍會有遺憾」，

但這兩個題項的結果需要搭配檢視，才能瞭解受訪者的性別意識。

其次，在從母姓的污名認知上，僅有不到兩成受訪者認為從母姓

會讓小孩遭受異樣眼光與歧視，但有高達八成的受訪者認為，家人給

予孩子充分的支持與清楚的說明，就足以克服從母姓可能帶給孩子的

歧視。

第三，在姓氏選擇自主權上，超過八成的受訪者認為會尊重成

年子女的改姓自由，但在姓氏選擇權應放寬至隔代直系血親與可超越

血源關係限制上，則只有約四成與三成的受訪者同意。不過要再次提

醒的是，前述結果不一定能推論到整個社會，因為放大了「選擇從母

姓」者的意見。

依照研究設計，以下將各題項組合成「性別意識」、「從母姓污

名化」與「姓氏自主觀」三個指標後，根據統計結果進行分類，並依

照從父姓與從母姓的群組進行交叉分析，結果彙整如表十四。

在性別意識態度上，從父姓新生兒父母的性別意識以「受害保

守型」最多（��.��%），其次為「結構平等型」（��.��%）；從母姓

新生兒父母則以「結構平等型」最多（��.0�%），其次為「受害保

守型」（��.�0%）；從母姓新生兒父母屬於「傳統父權型」的比例

（1�.��%），甚至還略高於從父姓的新生兒父母（�.��%）。不過由於

這些差異均未達到統計上的顯著相關，因此我們可以推論子女從父姓

或母姓的家庭，在性別平權意識上並無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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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三　性別意識、從母姓污名以及姓氏自主的態度統計表

題項 非常同意 同意 不同意
非常

不同意
不確定

1.  台灣社會的性別
歧視至今依然嚴

重。

��

（10.�%）

���

（��.�%）

���

（�0.�%）

�0

（�.�%）

��

（�.0%）

�.  只 生 女 孩 的 家
庭，多少會有點

遺憾。

��

（�.�%）

���

（��.�%）

���

（�1.�%）

��

（11.�%）

��

（�.�%）

�.  從母姓會讓小孩
容易遭受異樣眼

光與歧視。

11

（1.�%）

11�

（1�.�%）

���

（��.�%）

1�1

（1�.�%）

��

（�.1%）

�.  只要家人給予孩
子充分的支持與

清楚的說明，就

足以克服從母姓

可能帶給孩子的

歧視。

1��

（1�.�%）

���

（�0.1%）

��

（�.�%）

1�

（�.�%）

��

（�.�%）

�.  我的孩子成年後
若想改姓，我會

尊重他／她的自

由。

�0�

（��.�%）

���

（��.�%）

��

（�.�%）

��

（�.0%）

��

（�.0%）

�.  姓氏選擇權應放
寬至隔代直系血

親，例如可以選

擇祖母或外祖母

的姓氏。

��

（�.0%）

���

（�1.1%）

���

（��.0%）

��

（1�.�%）

��

（11.�%）

�.  姓 氏 選 擇 應 當
超 越 血 源 關 係

限制，可以自由

選擇有紀念意義

或認同價值的姓

氏。

�1

（�.�%）

�00

（��.�%）

���

（��.�%）

1��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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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對於從母姓的污名認知上，從母姓與從父姓者父母皆以否定污

名存在的「樂觀型」為壓倒性多數（��.��% vs. ��.0�%），但兩者差

距未達顯著。這意味著不論從父姓或母姓家庭，都不認為從母姓有太

大污名歧視作用。

在對於姓氏自主範圍的態度上，從母姓者與從父姓者家庭的差

距則達到顯著程度。從母姓家庭姓氏自主觀屬「高」程度之比例有

��.1�%，比從父姓家庭（��.1�%）高出許多；相對的，從父姓家庭

姓氏自主觀屬「反對」程度者比例有 1�.��%，明顯高於從母姓家庭

的 �.��%。綜言之，新生兒從母姓的父母，在姓氏自主態度上，比新

生兒從父姓的父母較為開放。

前述發現首先否定了研究者原先對於「性別意識影響行為」的預

設。也就是說，性別意識高者，不一定較會選擇讓子女從母姓。理念

與實際行為之間，可能還需要其他變數的催化。

其次，不論讓子女從母姓或從父姓，對於從母姓的污名認知也無

顯著差異，多半不認為從母姓會讓小孩遭到歧視，甚至，從父姓者屬

於「挑戰性」（承認母姓污名存在，但相信可以克服）的比例，還略

高於子女從母姓者。也就是說，新生兒父母絕大多數約定子女從父姓

而不從母姓，並非因為他們認為從母姓會帶來污名，而可能是因為其

他原因。

第三，姓氏自主觀與子女從母姓之間有顯著相關。選擇子女從

父姓者，對於姓氏自主的想像偏向保守。相對的，選擇讓子女從母姓

者，對於姓氏自主的開放容忍度也較高，特別是在「高度姓氏自主

觀」這個群組內，與從父姓者達到顯著差異。這意味著讓子女從母姓

者，也較有可能支持「姓氏選擇應當超越血源關係限制，可以自由選

擇有紀念意義或認同價值的姓氏」這樣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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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四　性別意識、母姓污名及姓氏自主觀與新生兒姓氏選擇交叉分

析表

概念類別 從父姓 從母姓 總計

一：性別意識

受害保守型 1�� ��.��% �� ��.�0% ��� ��.1�%

傳統父權型 �1 �.��% �� 1�.��% �� �.�0%

結構平等型 1�0 ��.��% �� ��.0�% �0� �0.��%

個人平等型 1�� ��.��% �� ��.0�% 1�� ��.��%

總計 ��� 100.00% �1� 100.00% ��� 100.00%

Chi-square= �.�� (P= 0.��) 
二：從母姓污名化

挑戰型 �0 1�.��% �� 1�.11% �� 1�.��%

樂觀型 �1� ��.0�% 1�� ��.��% ��� �0.0�%

保守型 1� �.��% � �.�1% �� �.0�%

總計 �0� 100.00% �0� 100.00% �11 100.00%

Chi-square= �.1� (P= 0.�0) 
三：姓氏自主觀

高 10� ��.1�% �� ��.1�% 1�� ��.�0%

中 �1 1�.��% �� 1�.��% �� 1�.��%

低 1�� ��.��% �� �1.��% ��� ��.1�%

反對 �� 1�.��% � �.��% �� 10.�0%

總計 ��� 100.00% 1�1 100.00% ��� 100.00%

　 Chi-square= �1.1� (P= 0.000) ***
*: P<0.0�; **: P<0.01; ***: P<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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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討論與結論

本研究主要目的在於瞭解「婚姻內約定子女從母姓」這個族群的

樣貌，並透過與子女從父姓族群的比較，發掘哪些變數會影響夫妻約

定子女從母姓，以期對於民法 10��條修法之後的從母姓運動有所幫

助。因此，以下第一部分，先從本研究之假設是否獲得接受或拒絕，

來歸納總結影響從母姓與從父姓選擇的因素；第二部份則從女性主義

與婦運角度討論前述研究發現的意義；最後提出我們對未來研究的建

議。

（一）影響從母姓的因素歸納

以下先針對本研究所假設影響從母姓的因果關係做一總結，再補

充本研究所發現具有顯著影響的變項。首先，本研究 �項假設的驗證

結果如下：

假設 1.  在性別平等態度上，屬於「結構平等」型的新生兒父母，

性別平權意識較高，較傾向讓子女從母姓。

假設 1不成立。儘管統計數字有此傾向─從母姓新生兒的

父母對於性別平等認知，以追求改造歧視的「結構平等型」最多

（��.0�%）；從父姓新生兒父母則以承認歧視但不願改變的「受害保

守型」最多（��.��%）─但這些差異並未達到統計上的顯著相

關。這樣的結果，部分可能與本研究設計的題目過少，不一定能準確

測量到性別意識有關；亦有可能是「性別意識」高者，對於從母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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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面對的家庭內革命仍感卻步，意識與行動之間仍有落差；當然，也

很可能是因為愈來愈多人不重視姓氏，認為「姓什麼都一樣」、「姓

什麼沒關係」。這些人或許超越了「將姓氏當作傳宗接代工具」的傳

統，因此不認為需要將此當作抗爭的場域，但這樣的思維卻低估了

「姓氏」在我們這個社會仍是深具影響力的性別象徵。

假設 �.  在對母姓污名的態度上屬於「樂觀型」或「挑戰型」的

新生兒父母，較傾向讓子女從母姓。

假設 �不成立。不論從父姓或從母姓的新生兒父母，都以否定污

名存在的「樂觀型」為壓倒性多數（��.��% vs. ��.0�%），且兩者差

距未達顯著。這意味著不論從父姓或母姓家庭，都不認為從母姓有太

大污名歧視作用。換句話說，「母姓污名」並非造成婚姻內子女絕大

多數從父姓的原因。這項發現與一般常聽見「從母姓的可能表示家庭

有問題」的論點有所出入，有可能是本研究設計的測量題目效度有待

改進，才能真正測知受訪者對於「從母姓」一事的感受；亦有可能是

受訪者確實不認為從母姓有「污名」問題，但仍覺得不必要「多此一

舉」、「自找麻煩」。因此，未來除了「污名」之外，可能要擴大測試

其他足以阻礙民眾讓子女從母姓的考量因素。

假設 �.  姓氏自主觀程度愈高者，較傾向讓子女從母姓，反之亦

然。

假設 �成立。這個結果可以從兩部分獲得證實。首先在對於

民法 10��條的修正上，從母姓新生兒的父母，贊成民法 10��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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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開放子女姓氏自由約定的比例（��.�0%），顯著大於從父姓者

（��.�0%），但整體而言贊成修法的比例都遠大於反對者。其次，在

姓氏自主觀的態度變項上，從母姓家庭姓氏自主觀屬「高」程度之比

例有 ��.1�%，比從父姓家庭（��.1�%）高；從父姓家庭姓氏自主觀

屬「反對」程度之比例有 1�.��%，明顯高於從母姓家庭的 �.��%。

這些差距均達統計上顯著程度，說明了新生兒從母姓的父母，在姓氏

自主態度上，比新生兒從父姓的父母較為開放。

這個結果有兩種詮釋方向：一是對姓氏態度較開放者，較願意讓

子女從母姓；另一種則剛好反向，是在讓子女從母姓後，也相應地提

高了對姓氏自主的包容度。這意味著從母姓運動與姓氏自主的觀念，

在一定程度上有相輔相成之效，可以在運動策略上相互為用。

不過，本研究在題項上還有改進空間。除了詢問受訪者願不願意

讓子女成年後自行改變姓氏外，未來還可詢問受訪者願不願意讓子女

的下一代（孫子女）也從母姓，來測知「姓氏自主」與「傳宗接代」

之間的張力。這個問題對於「從母姓」究竟是彌補父姓傳承危機的工

具，抑或可能是翻轉「父姓傳統」的基礎，將有更直接的意義。

假設 �. 新生兒第二胎比第一胎更可能從母姓

假設 �即所謂「老二哲學」，在本研究經過較多的資料檢視後，

發現只有部分成立。有約一半的從母姓者符合老二哲學，讓子女從第

二胎起才從母姓；但亦有另外一半的從母姓者，是老大就從母姓，或

所有子女都從母姓，亦即本研究所發現的「超越老二哲學」群組。雖

然後者當中有過半是因為父親是外國人、母親是原住民等人口變項因

素，而較容易超越父系主義的姓氏傳統，但也有些父母是基於男女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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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母方傳宗接代或其他理由，而超越了老二才從母姓的傳統。

假設 �. 母親無兄弟者，新生兒較可能從母姓

假設 �成立。本研究發現從母姓新生兒的母親，與從父姓新生兒

相比，沒有兄弟的比例較高（��.0�% vs. 1�.��%）；而相對地，有姊

妹的比例也較高（��.01% vs. ��.��%）。至於新生兒父親的兄弟姊妹

比例，與子女姓氏無顯著相關。

此一發現固然「驗證」了社會普遍認知的從母姓理由，也就是

為了母方的傳宗接代，但是本研究也指出，從整體社會可能有 1�%

「母無兄弟」的家庭比例來看，為了傳宗接代而讓子女從母姓的比例

（不到 1%）仍是少見的選擇。也就是說，「母無兄弟」或「母方傳宗

接代需求」不必然造成子女從母姓的結果，還需要與其他因素交互作

用。例如，許多「母無兄弟」或是「為了母方傳宗接代需求」而讓子

女從母姓者也同時勾選「基於男女平等」或／和「輪流從姓比較公

平」等理由，來支持其子女從母姓的選擇。這也意味著性別平等與

「公平」意識的倡導，均有助於從母姓實踐的擴大推動。

假設 �. 父親為外國人者，新生兒較可能從母姓

假設 �. 母親為原住民者，新生兒較可能從母姓

假設 �與假設 �均成立。新生兒從母姓者比起從父姓者，其父親

是外國籍的比例顯著較高（1�.��%：0.1�%）；母親為原住民的比例

亦顯著較高（1�.��%：�.�0%）。從另一個角度檢視，在所有問卷中

父親為外國籍的新生兒有 ��人，其中 ��位從母姓（��.�%）；母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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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原住民籍的新生兒共有 ��人，其中從母姓者有 ��位（�0.�%）。

所以這兩項人口變項，確實是具有高影響、高預測率的從母姓原因。

不過，本研究進一步檢視也發現，父親為外國人者大約 ��.�%得以

「超越老二哲學」；而母親為原住民者，則有 ��.�%仍符合老二哲學，

從第二胎起才從母姓，由此亦可看出父系姓氏傳統的影響。

除了前述假設所確認的影響變數之外，本研究發現在從父姓與從

母姓新生兒族群中，具有顯著差異的現象還包括：

1.  對新法的態度：從母姓家庭贊成 10��條修改（姓氏由父母約

定）的比例，顯著高於從父姓的家庭。

�.  母方家庭的影響力：在從母姓的新生兒家庭，「外祖父母」對

於新生兒姓氏的影響力，顯著大於從父姓的新生兒家庭。

�.  新生兒性別：在第一胎從母姓的新生兒中，女性新生兒顯著多

於男姓。

�.  父親年齡：新生兒從母姓者，父親年齡在 �1歲以上比例，較

新生兒從父姓者顯著較高。

（二）姓氏新法施行現況的性別省思

在 10��條新法通過的 �年後，仍僅有 1.��%的新生兒父母約定

子女從母姓，看不出成長的趨勢，這顯示「從母姓」在今日社會仍是

一個非常邊緣的選擇。從性別角度而言，我們認為這項調查結果有三

點值得省思之處：

首先，我們從統計結果看見目前台灣人民從母姓的實踐，雖以父

親為外國人、母親為原住民這兩個客觀人口變項最具「預測性」（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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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者的預測能力又高於後者），但在絕對數字上，這樣的情形畢竟仍

是少數。相對的，本研究中約定新生兒從母姓的父母，仍以「為了

母方傳宗接代或祭祀需要」的理由最多（��.1%）。這些人當中，較

多數採取「老二哲學」；若是第一胎就從母姓的新生兒，則較多是女

性。前述統計上的顯著差異，述說了很典型的父系主義圖像：從母姓

依舊是「不得已」的選項，因此較不容許第一胎、男生從母姓。這些

現況凸顯了「驕傲從母姓」論述繼續努力的必要。

其次，稍微樂觀之處在於我們也從統計中發現，從母姓群組對於

10��條新法「姓氏由夫妻約定」的贊成比例，以及對於姓氏自主的

開放程度，顯著高於從父姓的群組。這意味著即使為了「傳宗接代」

而從母姓，但在經歷從母姓的實踐後，確實有可能讓當事人挑戰與鬆

動父系姓氏霸權的思維。從一些受訪者在勾選「為了母方傳宗接代需

求」之餘，也同時勾選「男女平等」和「輪流從父母姓氏比較公平」

這個動作，以及「男女平等」是所有從母姓者勾選第二高票的理由

（��.1%），我們也可以看出母方傳宗接代與性別平等論述接合的潛

力。未來應當透過這樣的接合，創造性別平等的新姓氏／繼承文化，

而不僅僅止於「修補父系家族延續危機」。

第三，本研究發現在「性別平等意識」與「從母姓的污名認知」

這兩項態度變項上，從母姓與從父姓家庭之間差異並不顯著。這意味

著即使許多人具備一定的性別平等觀念，且不認為從母姓會帶來歧視

或污名，仍不會採取從母姓的「行動」，而多半以「因為一般家庭都

是如此」的理由（��.�%）來延續父姓慣習。某個程度上，這反映了

許多人只將姓氏當作一個不重要的符號，因此「延續傳統」就好，不

用多加爭取。為此，從母姓運動需要彰顯「姓氏」本身作為一項「男

女平等權利」的指標意義，就像參政權、教育權一樣，逐年檢視其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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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這個新的「姓氏權」概念或許不能打動所有人，但應當可優先召

喚重視男女平等價值的新一代父母，由她們做起，擴大從母姓的實

踐。

（三）後續研究建議

由於研究設計過程較為倉促，本文檢討了研究設計與方法上值得

改進之處，提供未來類似研究參考。首先，本次問卷設計過程中，雖

已納入部分文獻和經驗觀察中影響子女姓氏因素的可能變數，但仍有

一些變數並未納入本次調查，而在研究過程中浮現出來。這些可能的

影響變數包括：母方與父方家庭的經濟權力，亦即從母姓有無遺產繼

承誘因；家庭內的性別平等分工（涉及先生是否願意支持性別平等實

踐）；家庭成員對於「傳宗接代」的認知與態度等。未來研究可以納

入這些變項加以測量。

第二，本研究結果指出從母姓的選擇，多與新生兒父母籍貫、新

生兒排行和姓氏等人口變項相關，至於三大態度變項（性別平等意

識、從母姓污名認知、姓氏自主觀），僅有姓氏自主觀具備相關性。

這個發現本身，值得後續更大規模研究的驗證。特別由於本次研究測

量態度的題項過少，且題項組合無統計上之效度檢驗，未來調查前，

應增加態度量表之題項，並利用因素分析進行效度檢驗，以確定這些

問題可以準確測量出三大態度構面。

最後，本研究採取配對抽樣，希冀能夠針對從父姓與從母姓者進

行比較。配對抽樣固然可以比較父姓母姓的特質差異，但若要進行整

體人口的假設檢定或模型建立（例如整體人口對於子女姓氏改為約定

制的看法），其實會有所不利，亦即此一「非隨機抽樣」的設計易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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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從母姓者的意見或態度被放大。因此，未來可考慮單獨針對全體人

口對子女姓氏的態度，進行大規模隨機抽樣調查。如果要繼續進行配

對研究，則應當增加樣本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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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本研究問卷內容

�010年　子女姓氏自由約定　意見調查

親愛的新生兒爸媽您好：

我們是財團法人婦女新知基金會，目前正在執行一項婚姻內

子女姓氏協商約定之研究。這份問卷的目的是瞭解一般婚姻關係

內的夫妻在約定子女姓氏時的考量理由。

本問卷完全以匿名方式蒐集與分析資料，以保護受訪者之個

別隱私，因此請您安心作答。問卷結果亦將以匿名方式發表於本

會研究報告及相關學術論文，並作為未來行政院推動相關政策之

基礎參考資料，希望您能撥出兩三分鐘協助作答。

本問卷共有 �頁，填表過程中如有任何疑問，可來電本會

（0�）��0�-��1�。問卷填完之後請直接投入戶政事務所準備之彌

封回收袋即可。非常謝謝您的協助！敬祝：

闔家平安快樂！

婦女新知基金會　謹啟

1、 請問您們這次為新生兒子女登記的姓氏是：□從父姓（續答

�-1）；□從母姓（續答 �-�）其他（請說明）___________

�-1、 請問您們決定讓子女從父姓的主要理由為何？ （可複選）：

□為了父方傳宗接代或祭祀需要；□比較認同父親或父方家

族；□因為一般家庭都是如此；□因為母方家庭並無此需求

或要求；□因為之前並不知道可以從母姓； □因為好聽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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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畫較吉；□因為擔心從母姓會帶給小孩不利影響；□因為

前一胎已經從母姓，輪流從姓比較公平；□因為母親是外國

人；□其他（請說明）　　　　　　　　　　　　　　　　。

�-�、 請問您們決定讓子女從母姓的主要理由為何？（可複選）： 為

了母方傳宗接代或祭祀需要； 比較認同母親或母方家族；因

父親係入贅婚； 基於男女平等精神，凸顯子女不一定需要從

父姓； 因為好聽或筆畫較吉； 因為前一胎已經從父姓，輪流

從姓比較公平； 因為父親是外國人； 因為母親是原住民； 其

他（請說明）　　　　　　　　　　　　　　　　　　　　　

�、 請問在決定新生兒的姓氏（從父姓或從母姓）的過程中，誰

有主要的影響力（可複選）？新生兒父母；新生兒祖父母；

新生兒外祖父母；算命師；其他人（請說明）　　　　　　。

�、 我國民法對於子女姓氏之規定，原本為「原則從父姓，除非

母無兄弟才可以另外約定從母姓」，而在民國 ��年 �月 ��日

修改為「一律由父母以書面約定之」。請問您是否贊成這樣的

修改？贊成；不贊成；無意見；其他　　　　　　　　　。

�-1、 承上，請說明您的理由或其他建議　　　　　　　　　　。

�、  以下各項敘述，請根據您的同意程度，在方格內打勾 V表示

（單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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敘述句
非常
同意

同意
不同
意　

非常
不同
意　

不確
定　

�-1  台灣社會的性別歧視至今依然
嚴重。

�-�  只生女孩的家庭，多少會有點
遺憾。

�-�  從母姓會讓小孩容易遭受異樣
眼光與歧視。

�-�  只要家人給予孩子充分的支持
與清楚的說明，就足以克服從
母姓可能帶給孩子的歧視。

�-�  我的孩子成年後若想改姓，我
會尊重他/她的自由。

�-�  姓氏選擇權應放寬至隔代直系
血親，例如可以選擇祖母或外
祖母的姓氏。

�-�  姓氏選擇應當超越血源關係限
制，可以自由選擇有紀念意義
或認同價值的姓氏。

�、 基本資料 （*以下的父親、母親，指的是新生兒的父母親，也

就是填表人及配偶）

�-1. 新生兒性別：女；男；雙胞胎或多胞胎。

�-�. 新生兒哥哥姊姊人數：哥哥　　人；姊姊　　人。（若無哥哥

姊姊請跳答 �-�）

�-�. 新生兒哥哥姊姊的姓氏為：均從父姓；均從母姓；父姓母姓

都有。

�-�. 父親年齡　　歲； 母親年齡　　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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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親教育程度：國中及以下；高中職；專科；大學；碩士及

以上。

 母親教育程度：國中及以下；高中職；專科；大學；碩士及

以上。

�-�. 父親的兄弟姊妹人數：兄弟　　人；姊妹　　人。

 母親的兄弟姊妹人數：兄弟　　人；姊妹　　人。

�-�. 父親的籍貫：福佬（本省）；客家（本省）；外省；原住民 

　　　　　　族；外國籍　　　　　國；其他　　　　　。

 母親的籍貫：福佬（本省）；客家（本省）；外省；原住民 

　　　　　族；外國籍　　　　　國；其他　　　　　。

�-�. 父親的年收入約：�0萬及以下；�1-100萬；101-1�0萬；1�1

萬及以上。

 母親的年收入約：�0萬及以下；�1-100萬；101-1�0萬；1�1

萬及以上。

問卷完畢，再次感謝您的協助作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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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y Taking Mother’s Surname? Investigating the 
Factors That Influence Taiwanese Married Couples’ 
Decision on Their Children’s Surnames

Yen-Wen Peng  Department of Public Policy and Management

Ling-Chun Hung Shih Hsin University

In May �00�, a revision of Article 10�� of the Civil Code was 

passed in Taiwan. The amendment stipulates that, before filing a child’s  

birth registration, parents should agree in writing whose surname the 

child would inherit. This was viewed as an important milestone in the 

history of gender equality in Taiwan, as men and women are granted the 

same privilege to pass on their surnames to their children henceforth. 

Nevertheless, statistics shows that, excluding those born out of wedlock, 

only 1.��% of the newborn children of the past � years have inherited their 

mothers’ surnames. 

It is predictable that such a low percentage of Taiwanese children 

inherit their mothers’ surnames, as culture and tradition are often more 

difficult to change than formal institution. This research interests itself 

in the reasons behind the decisions of the 1.��% of newborns’ parents 

who have their children inherit the mothers’ surnames under the new 

law. A survey was conducted, through which researchers collected ��� 

questionnaires from parents whose children inherited the mothers’ 

surnames, and ��� from parents whose children inherited the fathers’ 

surnames. The demographic and attitude characteristics that significant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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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tinguish the two groups are summarized and discussed.

Keywords:  inherit the mother’s surname, children’s surname, patrilinealism, 
gender equality, gender and fami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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